承揽协议

甲方：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北街1号院2号楼6层2单元0735
乙方：邱维保  身份证号：432302196409273716

地址：湖南省沅江市志成乡东乐村一村民组14号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，就乙方承揽甲方业务，依据《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，以期共同遵守。

标的与期限

承揽标的： 暖通与空调相关设备的维修、保养、巡检、清洗，水处理等，具体以甲方派工单内容为准。 
承揽期限：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止

承揽费

承揽费标准按附件一执行。

承揽的设备数量及验收结果按芝麻物联管理平台记录为准。

保底收入：协议期内，乙方的保底收入为 10万 元（含工资、社保、意外险、福利），因甲方派工不足导致承揽费低于保底收入的，甲方按保底收入向乙方补齐承揽费；因乙方原因（拒接项目、无资证、延期竣工、施工事故、成本超标、违章作业等非甲方因素）导致承揽费低于保底收入，按实际承揽费支付。

质量标准

乙方按甲方与客户的合同要求作为质量标准，未明确约定质量标准的，以甲方验收要求为准。

甲方对承揽项目定期稽核，稽核不合格或被第三方投诉的，甲方有权书面要求乙方限期整改，乙方未按期整改到位，甲方有权收回该项目，造成的损失乙方自行承担。

违约责任

甲方应按期向乙方支付承揽费用，逾期按每天5‰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乙方不得挑活、拒接，乙方拒接、逾期或不能交付的，甲方有权另行安排人员交付，乙方按该项目承揽费的两倍承担违约责任（无法明确承揽费的，按甲方完成此项工作实际支出的两倍为准），在乙方承揽费中扣除。

因乙方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罚款、行政处罚、设备损失等，甲方有权在乙方承揽费中扣除。
合同期内解除或终止本协议，甲方不再支付剩余的承揽费。

 其他约定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双方地址均为法定送达地址，一方通过该地址向另一方发送通知，视为有效送达，无论对方是否实际查阅，一方变更地址，应自变更之日起三日内，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否则自行承担不利后果。

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，双方指定签订地点人民法院为管辖权法院。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

签订日期：2023年7月20日
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

承揽费标准

保养承揽费标准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规格
	标准（元/年）

	1
	冷却塔
	冷却水量200m³/h及以内
	1250

	
	
	冷却水量400m³/h及以内
	1500

	
	
	冷却水量600m³/h及以内
	1750

	
	
	冷却水量800m³/h及以内
	2000

	
	
	冷却水量1000m³/h及以内
	2250

	2
	立式离心泵
	功率5.5KW及以内
	140

	
	
	功率15KW及以内
	360

	
	
	功率30KW及以内
	560

	
	
	功率55KW及以内
	1000

	
	
	功率110KW及以内
	2200

	
	
	功率220KW及以内
	3000

	3
	立式屏蔽泵
	功率5.5KW及以内
	240

	
	
	功率15KW及以内
	480

	
	
	功率30KW及以内
	720

	
	
	功率55KW及以内
	1000

	
	
	功率110KW及以内
	2000

	
	
	功率220KW及以内
	2600

	4
	卧式离心泵
	功率5.5KW及以内
	120

	
	
	功率15KW及以内
	320

	
	
	功率30KW及以内
	480

	
	
	功率55KW及以内
	800

	
	
	功率110KW及以内
	1800

	
	
	功率220KW及以内
	2400

	5
	多级补水泵
	功率5.5KW及以内
	240

	
	
	功率15KW及以内
	480

	
	
	功率55KW及以内
	1200

	6
	潜水泵
	功率5.5KW及以内
	600

	
	
	功率15KW及以内
	1200

	7
	溴化锂机组
	单季
	3000

	
	
	双季
	4500

	8
	螺杆机组

活塞机组
	单季
	2500

	
	
	双季
	3000

	9
	离心机组
	单季
	3000

	
	
	双季
	4000

	10
	锅炉
	单季
	1500

	
	
	双季
	2000

	11
	组合空调柜
	台
	300

	12
	风机盘管
	组
	40

	13
	水处理
	台
	2000

	备注：
承揽费包含交付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、用餐费、单价100元及以内配件费和物料费，单价超过100元的配件费和物料费由甲方承担。

外地单位城际交通费由甲方实报实销，交通工具首选夕发朝至的硬卧，外地单位不含廊坊、固安、燕郊等环京地区单位。

因客观原因或客户原因导致交付成本增加，由乙方书面提出，经甲方同意，可据实调整该项目承揽费标准。

年度保养类项目月承揽费按全年承揽费的十二分之一计算。

乙方每月25日前，将当月保养项目验收单上传管理平台，甲方对验收单进行审核并对客户进行回访，确认无误后，视为完成当月保养工作，于次月底前，将保养承揽费支付给乙方。

乙方每月25日前未上传验收单的项目，视为未完成当月保养工作，甲方有权另行安排人员完成，并按未完成工作对应承揽费的两倍，扣除乙方承揽费，协议期内同一项目出现两次未完成的情况，甲方有权收回该客户。


维修承揽费标准

	序号
	类别
	标准
	备注

	
	人工费
	280元/人/天
	根据常规进度评估

	
	市内交通费
	20元/人/天
	

	
	用餐费
	60元/人/天
	

	
	住宿费
	120元/间
	每2人按一间计算

	
	外  协
	据实评估
	

	
	辅材费
	据实评估
	

	
	检漏补漏
	客户未单独支付费用时，该项工作包含在维保中，不再单独支付。

	备注
	维修承揽费由甲方派工前按上表核算，在派工时注明。

乙方严格按甲方与客户签订的维修合同要求进行施工，按期签验收单并及时将验收单上传至管理平台，甲方对验收单进行审核并对客户进行回访，确认无误后，视为完成维修验收。

维修承揽费分两次支付，进场前支付30%，验收结束后30日内支付70%。

乙方按甲方与客户签订的维修合同约定质保期提供质保，质保期内未按约定完成质保工作的，甲方有权在乙方后续的承揽费中扣除该项目承揽费，另行委托他人完成质保工作。


安全生产责任书

甲方：北京荣辉洁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北街1号院2号楼6层2单元0735
乙方：邱维保  身份证号：432302196409273716

地址：湖南省沅江市志成乡东乐村一村民组14号

为了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提高安全生产意识，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法律法规制订本责任书，乙方必须认真执行以下要求：
一、贯彻执行国家、行业的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和消防工作的各类法规、条例、规定；遵守甲方的各项安全生产制度、规定及要求。

二、乙方要服从甲方的安全生产管理。乙方必须对承揽项目内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，以提高安全意识及自我保护能力。

三、乙方应认真贯彻执行施工安全要求。乙方必须经常性的督促、指导承揽项目内工作人员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
四、乙方应对所属施工及生活区域内的施工安全、质量、防火、治安、生活卫生等综合工作方面全面负责，乙方离开现场，应指定代理人管理。

五、乙方兼任承揽项目的安全员。乙方必须服从甲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乙方现场人员如不服从甲方管理或存在不利于现场安全生产的情形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更换相关人员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
六、乙方应按规定，认真开展安全活动。乙方应定期参加甲方的安全活动，以及安全、防火、生活卫生等检查，并做好检查活动的有关记录。

七、乙方在施工期间必须接受甲方的检查、督促和指导，对于查出的隐患及问题，乙方必须限期整改。

八、乙方对所处的施工区域、作业环境、操作设施设备、工具用具等必须认真检查，发现问题和隐患，立即停止施工，落实整改。如乙方无能力落实整改的，应及时向甲方管理人员汇报，由甲方协调落实有关人员进行整改，乙方确认安全后，方可施工。

九、由甲方提供的机械设备、设施，在搭设、安装完毕交付使用前，甲乙双方共同按规定验收，严禁在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情况下投入使用。

十、乙方与甲方如需相互借用或租赁各种工具的，应有双方有关人员办理借用或租赁手续，制订安全使用和管理的有关制度。借出单位应保证借出的设备和工具完好并符合要求，借入单位必须进行检查，并做好书面交接记录。

十一、乙方对于现场安全防护设施、安全标志和警告牌等不得擅自拆除、变动。如确需拆除变动的，必须经甲方同意，并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后方能拆除。

十二、特种作业及操作人员，必须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培训、考核合格后，持有效证件上岗作业。

十三、乙方必须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，易燃易爆场所严禁吸烟及动用明火，消防器材不准挪用作他用。电焊、气割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，严禁使用电炉。冬季施工如须采用明火加热的防冻措施时，应取得甲方的同意，落实防火、防中毒措施，并指派专人值班看护。

十四、乙方需用甲方提供的设备时，在使用前应先进行检测，如不符合安全使用规定的，应及时向甲方提出，整改合格后方可使用，严禁擅自乱拖拉私接电气线路及电气设备。

十五、贯彻“谁施工谁负责安全、防火”的原则。乙方在施工期间发生各类事故及安全隐患，应及时组织抢救伤员、保护现场，并立即向上级单位和有关部门报告,因乙方发生的一切事故应由乙方负全部的责任。

本责任书作为承揽协议附件，有效期从属于主合同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：

签订日期：2023年7月20日
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


